
2024年酸化耕地治理项目熟石灰供货合同

甲方(需方):叶县农业农村局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》 (农办建〔2024〕 5 号)

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 2024 年酸化耕地治

理重点县建设工作》及河南省财政厅、 河南省农业厅联合印

发的《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和农

业产业发展资金(渔业发展)预算的通知》(豫财农水[2024]

27号 )的通知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经过甲乙双方协商，

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：

一、 合同内容及金额

小计单价 产品生产产品名称 有效成分 包装 数量

(万元)(吨) (元/吨)
企业名称(品牌) 含量 规格

氢氧化钙

牌熟石灰

/袋度≥200 目

金领(大写):

二、 产品质量要求

乙方所供的物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，有法人营业执

照、产品登记证、注册商标三证齐全，有质量检验合格报告。

三、 服务质量要求





一定责任。

3、 因供货物资质量差， 服务不到位，造成的损失由 乙方

负责支付直接及间接造成的全部赔偿金，因农户使用不 当造

成的损失， 乙 方不承担责任 。

七、 本合同签订和履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，因

履行合同 发生的争议，由甲 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

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签订合同地人民政府仲裁或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(仲裁与诉讼不能 同 时约定 ，只 能二选一，建议由甲 方

所在地管辖)。

八、 合同生效及其他

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本合同一式

六份， 甲 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其余合同用 于办理资金支付等相

关手续。

(印章 )乙方 ：

地址

甲方 ： (印章)

地址： 叶县昆阳大道

南段 30

法人 (或授权代卷
电话 ： 0375-8053415

法人 (或委托代表)

电话

开户

账号：

签订合同时间： 2024年 09月 30日


